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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(以下稱本校)為維護校區行車安全秩序，訂定

本辦法。 

第  二  條    汽車通行證申請與換發： 

一、學生汽車通行證：以學年為期限辦理換證，日間部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

導暨衛生保健組(以下簡稱生衛組)負責。   
二、學生臨時車輛進出：申請者逕向校門警衛室登記換証，限當日有效。 

第  三  條    汽車通行證申請費用： 

一、申請通行證，其費用依總務處年度公告金額辦理。 
二、車輛通行證遺失申請補證，應立切結（如係特殊情況，應檢附相關證明），

並酌收工本費每次新台幣五百元。 
第  四  條    汽車通行證使用規定： 

一、汽車通行證應黏貼於汽車駕駛座左前方之明顯處；未張貼停車證者，不

得進入校園。 
二、汽車通行證領用人因故離校時，應將停車證繳回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暨

衛生保健組註銷。 
三、汽車通行證應妥善保管，換發新證時，舊證作廢。 

第  五  條    校區汽車管理規定： 

一、日間部學生（含日間到校之進修部學生）車輛一律停放第二停車場學生

停車區。 
二、夜間上課期間，進修部學生除第二停車場「教師專用停車區」不得停放

外其餘停車格均可停放（白天擔任工讀生者，停車管理同日間部學生）。 
三、公務車、身心障礙車及卸貨車等專用停車格，除前述車輛外，其餘車輛

不得停放。 
四、校區車輛速限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，並優先禮讓行人。 
五、為維護教學區安寧與秩序，校內禁鳴喇叭。 

第  六  條    機車行駛及停放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學生機車一律停放於面對校門口左側機車停車區，不得進入校內。 
二、機車應依序停放於機車停車場之停車線內，不得任意停放。 
三、乘騎機車應遵守交通規則並戴安全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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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七  條    違規取締： 

一、未依規定張貼車證或停放於非指定區堿之車輛，均屬違規。 
二、擅借他人通行證使用者，一經發覺即予註銷收回並依校規懲處。 
三、違規車輛：汽車每次罰鍰五百元整，機車每次一百元整。 
四、違規車輛經總務處、學生事務處及進修部開立違規通知單後，由違規人

於通知單所示繳納期限內至總務處出納組繳納。逾期未繳納者或累積違

規超過三次以上者，註銷通行證，並禁止該車輛進入校園。 
第  八  條    本校學生對汽機車管理若有具體改善建議，並經學校採納者，則予以記小功

以上之獎勵。 

第  九  條  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